附件1
园艺学院空缺科级职位选任工作方案

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办法》（校党发〔2014〕54号）、《关于调整<科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办法>部分政策的通知》（校党发〔2018〕106号）规定，结合园艺学院工作实际，现就空缺科级职位选拔任用工作制定如下方案：
一、选任岗位
1.正科岗位：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秘书1人。
二、选任原则
1.坚持党管干部，民主集中的原则；
2.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原则；
3.坚持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
4.坚持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
5.坚持人岗相宜的原则。
三、选拔方式
采取个人报名、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会议决定的方式进行选拔。
四、任职条件
1.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需的思想道德水平、管理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素质；
2.近两年年度考核合格；
3.具有正常履职的身体条件；
4.年龄一般不超过35周岁（1984年9月1日后出生）；
5.担任辅导员工作2年（含）以上。
五、选任程序和时间安排
1.公布岗位。2019年9月20日前，制定《园艺学院空缺科级职位选任工作方案》，公布空缺岗位。
2.个人报名。9月24日前，申报者填写《园艺学院空缺科级职位应聘报名表》并持学历（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到学院党政综合办公室报名。
3.资格审查。9月26日前，学院党委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4.民主推荐。9月30日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民主推荐。
[bookmark: _GoBack]5.根据民主推荐和平时工作表现，班子成员、党委委员充分进行酝酿沟通，意见集中后确定考察对象。
6.会议讨论。10月10日前召开党委会议，讨论确定拟任（聘）人选。
7.组织考察。学院党委组织安排考察工作，查阅拟任（聘）人选人事档案，在一定范围内进一步征求意见，形成考察报告。
8.会议确定。10月16日前召开党委会议，考察组负责人汇报考察情况，参会人员充分发表意见，在此基础上，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拟任（聘）人选进行表决。
9.审核批复。经党委会议讨论确定的拟任（聘）人选及相关材料，报校党委组织部审核批复。
10.任前公示。经校党委组织部批复后，在学院网站进行任前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11.发文聘任。公示无异议后，学院党委发文聘任，并实行一年试用期。
12.试用期满后，学院党委对试用期满科级干部进行考核，明确提出考核意见，经党委会议研究讨论后进行认定。胜任现职的，正式任职（不再另行发文）；不胜任现职的，免去试任职务。
六、工作纪律
1.选任科级干部是政策性很强的一项严肃工作，应严格遵守中央及学校党委关于干部选任有关要求和纪律规定。
2.学院党委将自觉接受校纪委和党委组织部对科级干部选任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3.科级干部选任工作出现责任问题的，依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